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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食品標籤》法令的修訂工作已進入最後階後，經過超過兩年的諮詢工作，在行政委

員會的討論後，修改《食品標籤》法令的內容主要㈲：

（㆒） 無論是容易或非容易變壞的預先包裝食品，只要超過了基本保存期限，㆒律不准展示

或出售給消費者；

現時的《食品標籤》法令只規定容易變壞的預先包裝食品若超過了基本保存期限就不

可繼續銷售，對非容易變壞的預先包裝食品在這方面就沒有明確的規範。由於對容易或非

容易變壞食品的定義不易判定；同時，為完善消費者在食品基本保存期限領域內的保障，

盡量讓消費者獲得較安全的食品，將容易或非容易變壞一併納入規管，是這次修改該法令

之主要目的之一。

（㆓） 明確禁止任何㆟士刪改食品標籤㆖的基本保存期；

這方面的規定，除清晰法例條文外，更可杜絕過去法例上的灰色地帶，更有效地執行

可能有食品超過了基本保存期後仍被發現在市面出售的問題。

（㆔） 預先包裝食品如含㈲食物添加劑成份，標籤㆖必須列明添加劑的㈵定㈴稱（如山梨酸）

及其性質（防腐劑）；另外，待未來行政長官以批示形式公佈添加劑之㈵別㈴稱與分類方式後，㈲

關食品添加劑之標示，需按批示內容為之；

隨著食品科技不斷發展，不少食品都會被加入一些添加劑，如色素、乳化劑、防腐劑

等，消費者除有權知道購入的食品含有那些添加劑外，更重要是可掌握有關的添加劑與本

身健康與安全的關係，尤其對某些化學成份有敏感反應的人士，這方面的資訊顯得不可或

缺。

（㆕） 法案將酒精含量在 5％以㆘的飲品納入《食品標籤》法令的規管範圍；

現時的《食品標籤》法令規定酒精含量超過 1.2％以下的酒精飲品才受到《食品標籤》

法令的規範，消委會及業界認為隨著各種飲料成份多元化，市場上許多飲料的酒精含量都

超過了1.2％，所以現時的規定百份比除不合時宜外，對消費者的知情權、選擇權也保障不

足；為此，法案對含酒精類的飲品的百份比含量作出檢討，將現時的1.2％提高至5％，未

來啤酒等含酒精類飲品均受到《食品標籤》法令的監管。

消委會指出，全球的消費者組識非常關注食品標籤的發展，認為食品標籤對消費者的

安全權非常重要，隨著食品及生物科技的急速發展，未來規範食品標籤的法規內容還會不

斷因應以上的發展而作出相應配合。例如，香港現時正討論要求食品標籤上必須列出食品

的營養成份，國內外亦討論食品標籤與基因改造成份等問題，消委會將續繼續關注食品科

技的發展趨勢及存在的問題，以保護消費者的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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